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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惠州市在运营的气瓶充装单位有32家，担负着广大城乡用户日常生活用气供应职责。燃气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和谐发展稳定的大局，为全力做好液化石油气充装单位的安全管理监督管理工作，在冬季用气高峰期来临之际，惠州市质监局委托惠州市特种设备协会开展气瓶充装单位的监督抽查工作。

二、工作概况
根据惠质监[2017]315号文《惠州市质监局关于开展2017年气瓶充装单位安全管理监督抽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抽查通知》）的要求，本次抽查工作重点抽查了惠州市地区在运营的10家气瓶充装单位。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抽查时间:2017年12月6日—8日
（二）抽查人员：共2组，每组3人，由1名高级工程师做组长，体系建设及广石化各1名专家组成。
第一组：
组长：何小平
组员：陈荣、梁贵芳
第二组：
组长：秦芳中
组员：李兴才、李炽焜

（三）抽查依据：
1、《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的许可与监督办法》
2、《惠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惠州市开展涉及液化气体企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惠安办[2017]102号）
3、《惠州市质监局关于印发2017年惠州市瓶装液化石油气充装单位安全集中整治方案的通知》（惠质监[2017]149号）

（四）抽查项目：
见《抽查通知》附件1：惠州市2017年气瓶充装单位安全管理监督抽查表。

（五）完成情况：
本次共抽查10家气瓶充装单位，具体数量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气瓶充装单位地理分布情况

	片区
	惠东县
	惠城区
	惠阳区
	大亚湾区
	博罗县
	龙门县
	仲恺区
	合计

	数量（家）
	2
	1
	2
	1
	2
	1
	1
	10


三、数据统计
本次监督抽查气瓶充装单位10家，涉及五大类15个项目的监督抽查，其中发现存在不符合项目的充装单位有10家，不符合项目数量分布见表2。
表2 不符合项分布表
	检查项目
	许可资格
	人员情况
	设备安全管理情况
	充装气瓶要求
	质量管理体系情况
	合计

	不符合项数量（条）
	2
	19
	40
	5
	38
	104

	不符合项目（家）
	2
	9
	10
	3
	10
	—


本次监督抽查具体问题如下：
（一）许可资格的抽查：
所有气站都持有充装许可证，并且均有效期内。

（二）人员情况的抽查：
1、所有气站都按要求任命了站长、技术负责人、安全责任人；但个别气站任命1人兼2个岗位；
2、部分气站相关人员的任命书存在错误，任命人员未提供相应见证材料，部分人员的聘书过期；
3、质量关键岗位人员均未任命，如质量负责人、监督员等；
4、部分气站没有人员培训记录，或记录不符合要求；个别气站持证作业人员不足。
（三）设备安全管理情况抽查：
1、所有气站均有开展应急演练及编写应急预案，但大部分气站应急演练记录过于简单，没有针对提出的问题形成整改措施，并进行整改；
2、大部分气站储罐区的压力容器本体上未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要求在显著位置悬挂使用标志；
3、部分安全阀前后的截止阀未铅封锁定，挂牌；
4、部分安全阀出口放散管的高度不符合规范要求，大部分没达到2米以上；
5、部分液化气管道穿墙的孔洞未封堵，不满足密封要求；防火堤开孔排水直通下水道，无切断措施；
6、部分设备未接地，如卸车臂、液化气管道、电子秤等；
7、部分可燃气体检测探头安装不符合要求，探头有的横装，有的离地高度不满足要求；
8、部分气站的气泵房、充装台存有非防爆工具；
9、个别紧急切断阀失灵、损坏，未及时维修。
（四）充装气瓶要求抽查：
1、部分气站与钢瓶检测站签订的检验协议过期；
2、其中2家气站存在充装本充装站未登记的气瓶。

（五）质量管理体系情况抽查：
1、所有气站均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但部分气站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有所欠缺，欠缺较多的文件有：
①文件控制程序
②记录控制程序
③内审管理程序
④管理评审程序
⑤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制度
⑥车辆进出气站安全管理制度
⑦隐患排查、治理、登记管理制度
2、质量体系运行记录欠缺。现场操作记录较全，但质量管理方面记录几乎空白，大部分没有内审、管理评审记录、文件控制记录等常规记录；
3、质量体系文件未进行宣贯，发放。基本上每个气站仅有一套质量体系文件，相关工作人员未获取文件，也未进行相关培训。
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经过现场监督抽查发现气站存在主要问题的原因归集如下：
（一）安全资金投入不足，现场设备设施存在安全隐患。部分气站设备在安装或维修改造施工过程中，操作不规范，遗留下来一些安全隐患，未及时后续整改。如管道穿墙套管未封堵，防火堤开孔排水直通下水道，无切断措施；可燃气体检测探头安装不符合要求，探头有的横装，有的离地高度不满足要求等。
（二）气站的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管理人员的学历普遍不高，未经过正规专业培训。管理人员对质量体系如何编制及运行并不了解，所建立的质量体系文件内容不完善，缺乏常规程序文件，并且不能覆盖所有相关标准规定的内容。
（三）落实安全责任不到位。气站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未能够有效执行质量体系文件。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未进行宣贯，未传达到每位相关人员。
（四）培训机制不健全，培训工作开展不全面。质量体系制订后，未组织全体人员培训学习，特别是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都没有系统培训，操作人员安全意识不足，没有意识到现场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
（五）应急预案及应急救援工作不到位。各气站均编制了应急预案，也有进行定期应急演练，但是对演练提出的问题，没有进行跟踪整改，没有制定纠正和预防措施。
以上就是本次气瓶充装单位安全管理监督抽查发现的主要问题的原因分析，其中现场设备安全管理存在隐患占发现问题的38%；安全管理不到位，质量体系不健全的占37%；人员管理不符合要求的占18%，其他问题的占比具体见图1。[image: image1.png]AHETH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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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五大类检查项目不符合情况占比图
五、抽查情况总结及建议
从2017年12月6日到2017年12月8日，惠州市特种设备协会顺利完成惠州市10家气瓶充装单位的安全管理监督抽查任务，共提出104项不符合项。此次抽查共派出2个抽查小组，每组3人，各由一名高级工程师带队，在抽查过程中，各相关抽查人员严格遵守《抽查通知》的相关规定，没有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参加相关单位的宴请，遵守被抽查单位的管理制度、保守其商业秘密，认真按照抽查项目表开展工作。
本次抽查的气瓶充装单位都具有充装许可证，人员配备基本满足要求，能够遵守液化石油气管理的相关规定，从槽车进厂液化石油气的装卸、到充装台气瓶充装以及液化石油气储罐区的管理都比较规范。
通过这次气瓶充装单位的安全管理监督抽查发现，部分充装单位对设备的管理不规范，对安全知识了解不全面。同时，大部分充装单位对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及运行比较陌生，质量管理体系流于形式；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也不够。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提高安全监管效能。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大特种设备法规宣传以及执法检查力度，督促气瓶充装单位完善现场设备的安全措施，确保气站现场运行的安全。
2、充分发挥特种设备行业协会的作用，帮助气瓶充装单位建立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并组织培训，协助其进行质量体系的初期运作。一是组织专家对气站目前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修订，充实完善其内容；二是建议气站设置1名质量管理人员（质量负责人），负责日常的质量管理体系的维护及监督运行；三是进一步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组织各气站负责人及质量管理人员进行管理体系培训，强化质量安全意识；四是协助气站进行首次内审和管理评审活动，完善日常质量活动记录；五是邀请石化专家组织对操作人员现场操作的安全培训，加强现场安全监督指导。

